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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受控外國企業制度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因應受控外國企業(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制度 112 年施行，我國營利事業及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

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 50%以上或具有重大影響力者，應依規定認列投資收益或

計算營利所得課稅。 

財政部已於 12 月 13 日公告 CFC 制度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供各界參考運用。 

財政部表示，上開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係依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

得適用辦法(下統稱 CFC 辦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彙整，重點如下： 

一. 依 CFC 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列示安吉拉(Anguilla)等 29 個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定稅率未逾 14%之國家或

地區。 

二. 依 CFC 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列示貝里斯(Belize)等 50 個僅就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

或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之國家或地區。 

三. 薩摩亞獨立國(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模里西斯共和國(Republic 

of Mauritius)及其他國家或地區，屬 CFC 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對特定區域或特定類型企業提供特定稅率或稅

制者，依個案事實個別判斷之。 

財政部說明，上開名單僅供參考，各國家或地區是否符合 CFC 辦法第 4 條規定情形，應以該國家或地區實際情況認定

之。 

該部提醒本國企業或個人，如在中華民國境外投資設立關係企業，應檢視該國家或地區是否對特定區域或特定類型企

業提供特定稅率或稅制，如有 CFC 辦法第 4 條第 2 項所稱低稅負範疇之適用，應依相關規定計算申報所得稅。 

此次共有 79 個國家與地區列入參考名單，與前次名單相差不大，包括企業常用的開曼、英屬維京群島與香港等仍在名

單之中。 

法國所得稅制原則上採屬地主義，僅對境內所得課稅，故此次被列入低稅負區名單，但是否需列入 CFC 所得計

算，仍應視有無符合豁免條件及投資架構而定。  

境外公司若屬企業或個人所持有之境外第一層公司，有機會適用實質營運豁免門檻；但若成立於前述地點之境外公司

非企業或個人所持有之境外第一層公司，而隸屬其他 CFC 公司所轉投資，依目前 CFC 適用辦法及相關問答集，即使該

等公司有實質營運且未分配盈餘予上層之 CFC 公司，仍應列入 CFC 公司之當年度盈餘課稅。 

財政部公告的「CFC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僅為參考名單，未列在名單者，仍應依個案事實個別判斷之。 

常見台商企業在其他國家投資，因進駐特定區域或符合特定類型企業而適用特定稅率(制)者，例如 A 國的一般企

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 20%(大於 14%)，但設立於經濟特定區內的企業可適用 10%法定稅率，則 A 國屬於對特定

區域或特定類型企業提供特定稅率或稅制，故設立於該國的關係企業，應依個案事實個別判斷是否適用 CFC 制

度。 

 



 

 

 

受控外國企業制度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一、 財政部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第 2 項、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之 1 第 2 項、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

得適用辦法第 4 條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規定，彙整 可能適用受控外國企業制度所稱低

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如下：  

(一) 依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定稅率未逾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第 2 款所定稅率之 70%之國家或地區： 

 



 

 

 
(二) 依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僅就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或 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之國家或地區： 

 

 



 

 

 

 

二.  薩摩亞獨立國(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愛爾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Ireland) 、模里西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Mauritius)及其他國家或地區，屬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 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第 2 項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

企業所得適 用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對特定區域或特定類型企業適用特 定稅率或稅制者，依個案事實個別判斷

之。  

三. 本名單僅供參考，各國家或地區是否符合營利事業認列受控 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

業所得 適用辦法第 4 條規定情形，應以該國家或地區實際情況認定 之。 

 

 

此次名單增列幾個法屬地區 

補充說明 

在法國，公司所得稅的納稅義務分為強制性和可選擇性兩種形式。 

法國企業所得稅是以屬地原則為基礎來徵稅,即企業（包括非居民企業駐法常設機構、法人企業的分支機搆等）僅就

其在法國境內取得的生產經營所得繳納公司所得稅。 

外國企業在法國開展的商業活動需要就其來源於法國的利潤在法國繳納企業所得稅。這一規則適用於外國企業子公司 

(filiale)，設立的分支機搆 (succursale) 以及沒有正式註冊的常設機構 (établissement stable)。聯絡辦公室(bureau 

de liaison) 不從事商業活動，所以不需繳納所得稅和增值稅。 

外國企業應特別關注規避被稅務局界為常設機構的所要承擔的稅務風險。一般說來，外國企業派來的雇員如果只從事

公司宣傳或企業調研,那麼風險不大，但是一旦這名雇員可以代表外國公司和客戶簽署在法國的合同, 那麼就有可能被

稅務機關評定為常設機構，從而需要在法國就其界定利潤繳納企業所得稅。 

 

 



 

 

 

 

 

美國有條件免稅公司-德拉瓦州(Delaware USA) 

2023 年 CFC 啟動，何去何從？ 

從境外 OBU 拉回台灣 DBU 操作，記帳報稅？ 

到境外落實實質營運之要求？ 

稅務成本多少？ 才是企業關心的議題及數據。 

★★★美國有條件免稅公司-德拉瓦州(Delaware) ★★★ 

美國 不是 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定稅率未逾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第 2 款所定稅率之 70％之國家或地區。 

美國 不是 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或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之國家或地區。 

1. 美國不是 CRS 的交換國家之一 

2. 美國不是 CFC 的低稅國家之一 

3. 註冊美國公司，最擔心的是公司稅號申請、海外帳戶 FBAR 申報、公司稅務申報。 

4. 美國公司並不可怕，只要註冊前，瞭解運作需求與交易特性，公司結構安排妥善。 

5. 搭配美國會計師申請稅號，提供全套報稅服務，是一個優質的境外公司註冊地點。 

6. 美國公司需依照美國稅法規定運作，專案搭配美國會計師，善加運用，還能達到有條件免稅之效益。 

〔美國公司〕≠ CFC 低稅地區 ≠ 洗錢國家 ≠ CRS 國家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 有條件免稅專案★★★ 

➢ 註冊德拉瓦州公司 

➢ 申請美國稅籍編號 

➢ 設立帳簿憑證及帳務記錄系統 

➢ 年度申報海外帳戶 FBAR 

➢ 年度申報稅表 

※ 以利達成有條件免稅公司之規劃 

※ 此專案需有配合銀行開戶意願！ 

 

 

 

 


